桃江县2024年度中央和省市级彩票公益金绩效评价报告
桃江县民政局
（2025年3月30日）

为扎实开展彩票公益金管理工作，切实发挥民政助老、济困、扶贫功能，根据《桃江县财政局关于开展2024年度财政资金绩效自评工作的通知》（桃财监[2025]33号）文件精神，我局组织实施了2024年度彩票公益金绩效评价工作，形成自评报告如下：
一、项目情况
[bookmark: _GoBack]2024年，桃江县民政局使用彩票公益金666.64万元支持民政等公益事业发展，其中：政府性基金157.16万元，一般公共预算资金509.48万元，又分为中央集中彩票公益金63.9万元、省级福利彩票公益金193.9万元、市县分成福利彩票公益金408.84万元。桃江县民政局严格遵循福利彩票“扶老、助残、救孤、济困”的发行宗旨，按照“统筹中央和省级资金，一个盘子总体平衡”的基本思路，依据“统筹规划、突出重点，权责明确、分级负责，依法管理、规范使用，公开透明、监督问效”的原则，重点支持养老服务体系建设以及儿童福利等社会公益类项目，资金安排适度向贫困地区倾斜，实现巩固扩展脱贫攻坚成果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。
　　二、中央集中彩票公益金63.9万元
　　（一）中央集中彩票公益金支持社会福利事业资金使用管理情况
　　1.总体情况
　　2023年，中央集中彩票公益金支持社会福利事业资金总额为63.9万元，全部分解下达至各项目单位。
　　2.支持方向
　　①老年人福利类项目53.9万元：安排43.9万元（与省级福彩公益金43.9万元和市县分成福彩公益金47.72万元统筹）资助特殊困难老年人家庭适老化改造，共资助439户特殊困难老年人家庭的适老化设施改造;安排10万元资助老年助餐，共资助17家特困供养机构老年助餐点
　　②儿童福利类项目10万元：安排10万元资助“福彩圆梦·孤儿助学”工程，共资助10名孤儿。
　　3.执行情况
　　资金已于2025年1月底全部下达。截至2025年1月31日，实现支付53.9万元，预算执行率为100%，与2023年持平。其中：老年福利类实现支出53.9万元，预算执行率为100%；儿童福利类实现支出10万元，预算执行率为100%。
　　4.主要绩效目标及完成情况
　　数量指标：适老化改造户数≥439户，当年实际完成439户；适老化改造标准≥3000元/户，当年实际达到3100元/户；“福彩圆梦·孤儿助学工程”资助孤儿人数指标≥10人，当年实际完成10人；支持老年助餐点服务能力提升个数指标≥17个，当年实际完成17个。
　　满意度指标：“接受适老化改造服务的特殊困难老年人服务满意度”完成97.8%、“接受孤儿助学项目资助的孤儿满意度”完成99%。
　　三、省级福利彩票公益金193.9万元
　　1.总体情况
　　2024年，省级福彩公益金资金总额193.9万元，全部分解下达至各项目单位。
　　2.支持方向
　　①老年人福利类项目132.9万元：安排43.9万元（与中央集中彩票公益金43.9万元和市县分成福彩公益金47.72万元统筹）资助特殊困难老年人家庭适老化改造，共资助439户特殊困难老年人家庭的适老化设施改造;安排20万元资助老年助餐，共资助4家老年助餐点建设；安排18万元资助民办养老机构运营补贴，共资助11家民办养老机构；安排19万元资助符合支持的养老服务业进行养老服务，共资助4家；安排32万元资助敬老院消防改造项目，共资助17家特困供养机构进行消防改造。
②儿童福利类项目12万元：安排5万元资助儿童福利，共资助2个村；安排7万元资助未成年人保护，共资助3个村。
③乡村振兴示范创建40万元：安排40万元资助养老设施建设，资助鸬鹚渡镇长江村20万元进行老年人活动中心建设；资助三堂街镇王母村20万元养老服务设施建设。
④流浪乞讨人员救助设施建设9万元：安排9万元资助救助站用于消防、监控等设施建设。
　　3.执行情况
　　资金已于2025年3月底全部下达。截至2025年3月31日，实现支付193.9万元，预算执行率为100%，与2023年持平。其中：老年福利类实现支出132.9万元，预算执行率为100%；儿童福利类实现支出12万元，预算执行率为100%；乡村振兴示范创建类实现支出40万元，预算执行率为100%；
流浪乞讨人员救助设施建设类实现支出9万元，预算执行率为100%。
　　4.主要绩效目标及完成情况
　　数量指标：适老化改造户数≥439户，当年实际完成439户；适老化改造标准≥3000元/户，当年实际达到3100元/户；支持村部养老服务能力提升个数指标≥4个，当年实际完成4个；支持乡村振兴示范创建能力提升个数指标≥2个，当年实际完成2个；支持民办养老机构运营个数指标≥11个，当年实际完成11个。支持未成年人保护和儿童福利服务能力提升个数指标≥5个，当年实际完成5个；支持老年助餐点建设个数指标≥4个，当年实际完成4个；支持敬老院消防改造个数指标≥17个，当年实际完成17个。
　　可持续影响指标：通过各级人民政府多形式、多层级、多媒介宣传，福彩公益金社会影响力持续提升。
　　（二）市县分成福利彩票公益金408.84万元
　　1.总体情况
　　2024年，市县分成福利彩票公益金总额为408.84万元，全部分解下达至各乡镇、村及项目单位。
　　2.支持方向
　　①老年人福利类项目309.84万元：安排14万元资助敬老院建设,共资助2家敬老院建设；安排47.72万元（与中央集中彩票公益金43.9万元和省级福彩公益金43.9万元统筹）资助特殊困难老年人家庭适老化改造，共资助439户特殊困难老年人家庭的适老化设施改造;安排217.45资助特困供养机构和村级进行养老服务，共资助26家特困供养机构和村级提升养老服务；安排30.67万元资助敬老院消防改造项目，共资助17家特困供养机构进行消防改造。
　　②儿童福利类项目51万元：安排14万元资助村级开展儿童之家项目，共资助7个村创建留守儿童之家；安排5万元进行提升儿童福利服务，共资助1个村进行提升；安排32万元用于未成年人保护，共资助14个村开展未成年人保护工作。
③社会公益类项目48万元：安排48万元支持14个村部进行村部服务能力提升。
3.执行情况
　　资金已于2023年12月底全部下达。截至2023年12月31日，实现支付408.84万元，预算执行率为100%，与2023年持平。其中：老年福利类实现支出309.84万元，预算执行率为100%；儿童福利类实现支出51万元，预算执行率为100%；社会公益类实现支出48万元，预算执行率为100%。
　　4.主要绩效目标及完成情况
　　数量指标：特困供养机构维修改造2所，当年实际完成2所；适老化改造户数≥439户，当年实际完成439户；适老化改造标准≥3000元/户，当年实际达到3100元/户；支持村部服务能力提升个数指标≥14个，当年实际完成14个；支持养老服务能力提升个数指标≥26个，当年实际完成26个；支持敬老院消防改造个数指标≥17个，当年实际完成17个。
　　满意度指标：“接受服务的特殊困难老年人对特困供养机构服务满意度”完成95%、“接受适老化改造服务的特殊困难老年人服务满意度”完成96.4%、“接受消防改造服务的特殊困难老年人服务满意度”完成95.88%、“未成年人满意度”完成97.23%、“村民满意度”完成96.7%。
　　四、监督管理情况
　　（一）做好验收监督
　　严格按照《民政部办公厅进一步加强彩票公益金使用管理的通知》（民办函〔2021〕79号）要求，对全县所有项目实行全覆盖验收。并接受省市重点民生实事验收和各项专项审计，一旦发现问题，迅速研究制定整改计划、落实整改责任、确保整改实效，目前立行立改类问题已全面完成整改。
　　（二）持续完善制度建设
　　与财政联合制定出台《桃江县福彩公益金支持福利事业专项资金管理办法》（桃财行综〔2023〕56号），对资金使用范围、资金分配和使用管理、信息公开、绩效管理、监督检查等做了明确的规定，确保福彩公益金 “花得好”、“能见效”，为建立科学、规范、高效的资金管理体制和运行机制，提高资金使用效益提供了制度保障。
　　（三）信息公开和标识使用管理
　　一是通过修订福彩公益金信息公开公示管理制度，不断完善福彩公益金信息公开内容，每年度在桃江县人民政府官网中公开所有项目资金使用与管理情况，信息公开不仅有完整的文字内容，还附有公示表格，分别反映了福彩公益金资助项目类型、项目名称、项目实施单位、资金额度、联系方式等内容，让社会各界一目了然。三是督促各项目单位，基建项目在显著位置悬挂“彩票公益金资助—中国福利彩票”永久标识、设备项目在采购的设备上粘贴“彩票公益金资助—中国福利彩票”纸质标识、培训项目中印制“彩票公益金资助—中国福利彩票”宣传资料等，把标识应用也作为公示信息内容管理，主动接受人民群众、社会各界和新闻媒体的监督，有效保障福彩公益金使用规范安全，不断提升福彩公益金项目的公信度。
　　（四）做好福彩公益金宣传
　　把福彩公益金宣传作为福彩公益金管理的重要内容之一，向社会宣传福彩的公益理念以及“扶老、助残、救孤、济困”的宗旨，让老百姓切实感受到福利彩票“取之于民、用之于民”的公益属性。通过印发宣传资料、设置宣传专栏等形式对福彩公益金助力老年人教育、绿色殡葬、儿童关爱等项目情况开展了宣传，取得了较好的社会反响，群众认可度、支持度不断提高。



